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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
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

及
獲豁免關連交易
之補充公佈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六年四月三十日有關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及獲豁免關連交易
之公佈（「該公佈」）。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
義。

除該公佈所披露資料外，本公司就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的定價政策及內部控制措施，以
及獲豁免關連交易相關原採購成本提供以下補充資料。本公佈為該公佈之補充，應與該
公佈一併閱讀。

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

整車成套件及汽車部件購買協議

定價基準

利潤率將由本集團與LEVC汽車集團經公平磋商後釐定，當中參考獨立四大會計師事務所
之一所編製之轉讓定價分析報告所載提供類似製造服務之可資比較公司之三年加權平均
成本加利潤率之下四分位數與上四分位數之間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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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之內部控制措施

本集團已就監控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的實施情況採納以下內部控制措施：

本集團財務部的指定財務經理負責監控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項下擬進行交易的實施情
況，以確保相關協議按其項下適用原則（尤其是定價條款）訂立及履行。

就服務協議項下擬進行交易而言，財務部將保存適當及完整的交易紀錄，並定期審閱以
監控交易金額，以確保交易乃按服務協議的條款進行，且未超出相關已批准年度上限。

就服務協議項下按固定費用收費的商旅及活動服務而言，財務部將對曹操出行集團收取
的費用進行抽查，從市場上的獨立服務提供商獲取至少兩份可資比較報價，並計及相關
服務的性質、範圍及規模，以確保曹操出行集團收取的費用優惠力度不遜於自獨立第三
方獲取的報價。

就整車成套件及汽車部件購買協議項下擬進行交易而言，指定財務經理將與LEVC汽車協
商相關交易之條款，以確保採購價格能合理反映LEVC汽車集團產生之實際成本，並按正
常商業條款釐定。

指定財務經理亦將審閱適用利潤率是否介乎提供類似製造服務之可資比較公司之三年加
權平均成本加利潤率之下四分位數與上四分位數之間的範圍（載於獨立四大會計師事務所
之一所編製之轉讓定價分析報告）。

就汽車產品銷售協議項下擬進行交易而言，適用於汽車產品之定價政策將統一採用並適
用於本集團所有分銷商（包括吉利控股集團擁有之分銷商）。本集團將確保不會向吉利控
股集團旗下分銷商提供任何單獨或優惠的定價政策。

財務部將對汽車產品的售價進行抽查，獲取至少兩份可資比較報價（其中包括鄰近地區可
資比較車型的銷售情況、相似的採購數量及可資比較交易條款），以確保向關連人士收取
的價格不遜於在類似情況下向獨立第三方收取的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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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財務經理將密切審閱相關訂約方就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另行訂立的相關協議之條款
及定價，並將確保相關協議乃於一般及日常業務過程中按正常商業條款進行，且不會有
損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益。

為確保服務協議、整車成套件及汽車部件購買協議及汽車產品銷售協議項下之交易金額
均不會超過相關財政年度之已批准年度上限：(a)本公司之相關附屬公司將每月記錄交易
金額，並向財務部指定財務經理匯報有關金額；及(b)指定財務經理將編製月度摘要及計
算相關年度上限之使用率，並將提交予本集團管理層審閱。

倘(i)指定財務經理從本公司附屬公司之相關業務部門處獲悉，某一期間之交易量預期大
幅增加，可能導致超過相關年度上限；或(ii)於年內任何時候，任何適用年度上限之使用
率達到有關年度上限之相當比例，本集團將採取適當措施，包括限制提供商旅及活動服
務、整車成套件及汽車部件之採購及╱或汽車產品之銷量以確保符合相關年度上限或根
據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的有關規定啟動必要程序修訂年度上限。

本集團內部審計部門將至少每年或更為頻繁地（倘屬必要）審閱持續關連交易，以評估是
否已妥善實施及遵守內部控制措施，以及該等措施是否仍然有效。

獨立非執行董事亦將每年對持續關連交易進行審閱，並確認有關交易乃於本集團一般及
日常業務過程中按正常商業條款訂立，且根據相關協議進行，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
利益。

本公司之獨立核數師將根據上市規則的規定，對持續關連交易進行年度審閱，並將確認
（其中包括）有關交易是否已獲董事會批准、是否按照相關協議的定價政策進行及是否未
超出已批准年度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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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豁免關連交易

目標資產I

吉利控股集團、LEVC汽車集團、Aurobay集團、吉曜集團、威睿集團、遠程商用車集
團、星驅科技集團及山東吉利新能源集團就目標資產I所產生的原採購成本約為人民幣
1,533,000,000元。

承董事會命
吉利汽車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張頌仁

香港，二零二六年五月十二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李書福先生（主席）、李東輝先生（副主席）、桂生悅先
生（行政總裁）、淦家閱先生及毛鑒明先生；而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高劼女士、俞麗
萍女士、朱寒松先生及曾瀞漪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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